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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線上申辦問題(1/7)

一、年費收據已可改為電子收據

2



報驗發證注意事項-線上申辦問題(2/7)

一、年費收據已可改為電子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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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線上申辦問題(3/7)

5

二、內銷及進口報驗網路線上申辦已有自動加總功能

加總

增加「加總」
功能

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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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線上申辦問題(4/7)

1. 申辦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若是模式二+四、五、七，必需取得品管證書或
工廠檢查報告。

2. 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後，若於延展或重新申請前，品管資訊有異動時，
須於系統辦理「品管資訊變更」變更作業(臺南分局網頁/免臨櫃單e窗口/
驗證登錄、型式認可及自願性產品驗證線上申辦作業/案件變更申請作業/
變更項目選擇品管資訊變更/輸入變更後之資訊。

3. 可多張證書進行變更。

三、驗證登錄品管資訊變更-模式二+四+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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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線上申辦問題(5/7)

驗證登錄、型式認可及自願性產品驗證之證書、繳費通知單及收據均可於系統自
行下載(勾選電子收據及證書)。

四、驗證登錄、型式認可及自願性產品驗證相關文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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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線上申辦問題(6/7)

1. 若有證書不使用之情形，可主動於系統提出申請(臺南分局網頁/免臨櫃單e窗
口/驗證登錄、型式認可及自願性產品驗證線上申辦作業/證書註銷申請作業/
新增證書註銷清單/選擇依標準檢驗局核定日期生效或115/01/01(若需其他指
定日期請洽櫃檯洽詢)/上傳註銷申請書(可於系統列印，列印後蓋公司大小章
再掃描成PDF檔)及註銷證書電子檔)。

2. 注意：在系統裡有以前留在系統的未完成案件，系統就無法讓該案件送出，
必須將舊資料清除才能送出欲註銷之案件。

五、驗證登錄案件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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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線上申辦問題(7/7)

臺南分局網頁/業務查詢/查詢業務總覽/依貨品分類查詢/商品報驗及免驗查詢/報
驗申請進度查詢/輸入申請書號碼或報驗義務人統編。

六、如何查詢報驗案件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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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品目判定問題(1/1)

如於品目查詢案
例中查不到自己
的商品，可線上
申請品目判定：
https://ciweb.b

smi.gov.tw:4590

/tb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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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業者常諮詢之問題(1/4)

臺南分局網頁/業務查詢/查詢業務總覽/依貨品分類查詢/應施檢驗商品查詢/指定
實驗室，進入查詢。

一、指定試驗室如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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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業者常諮詢之問題(2/4)

依商品免驗辦法之規定輸入相關非銷售之自用品、商業樣品、展覽品或研發測試
用物品，經檢驗機關審查符合，准予免驗。(可臨櫃或線上申辦)
1. 輸入商品符合自用規定
2. 輸入商品免驗數量及金額符合相關規定。
3. 超過規定向標準檢驗局申請專案報驗。

二、如何申請免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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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業者常諮詢之問題(3/4)

臺南分局網頁/業務查詢/查詢業務總覽/依貨品分類查詢/輸入貨品號列或中文貨
名(俗名)/進入查詢。

三、應施檢驗商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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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發證注意事項-業者常諮詢之問題(4/4)

1. 建議將電子郵件列為必要輸入欄位，以方便接收各類申辦資訊。

2. 辦理驗證登錄案件進口授權案件，若貨品已卡在海關，500元費用請勿至超
商郵局繳費(入帳要5至7工作天)，請直接匯款至臺南分局臺銀帳號。

3. 辦理驗證登錄案件，但是已超過繳費單之繳費期限，無法就近到臺銀或超商
繳費，請問要如何處理?(回復：可直接匯款至臺南分局臺銀帳號)。

4. 申請免驗要準備甚麼文件?(回復：進口報單、產品型錄、使用說明書、照片
及公司大小章，規費新臺幣200元)。

5. 已收到通知可以列印證書，卻查資料或無法下載(回復：若是驗證登錄新申請
或延展案須繳完年費才可下載，型式認可案件請將驗證總類選擇TA，若是由
實驗室代為申請案件，則需由實驗室代為列印)。

四、常見問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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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規定-商品先行放行辦法(1/3)

1. 第3條：報驗義務人輸入應施逐批檢驗或監視查驗之商品報驗後，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向檢驗機關（構）申請先行放行。

1) 檢驗處理期間五日以上。

2) 二、未依本法第十一條或第十二條規定標示。

3) 三、型式認可逐批檢驗商品，未取得型式認可。

4) 四、體積龐大、需特殊取樣工具、種類繁多或其他特殊情況無法在機場、
碼頭倉庫取樣、查核。

5) 五、須改裝、調整、加工或分裝。

6) 六、不合格商品經核准得改裝、調整或加工重新報驗。

7) 七、未完成品。

8) 八、全拆散或半拆散之商品。

9) 九、液、氣態石油製品。

10)十、其他經標準檢驗局認有先行放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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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規定-商品先行放行辦法(2/3)

2. 第4條：報驗義務人輸入應施驗證登錄之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
檢驗機關（構）申請先行放行。

1) 已取得驗證登錄，未依本法第十一條或第十二條標示。

2) 已申請而未取得驗證登錄。

3) 已取得驗證登錄，經邊境查核不符合，其情形可以改正。

4) 已取得驗證登錄，經邊境查核取樣檢驗，其檢驗處理期間五日以上。

5) 已取得驗證登錄，經邊境查核，無法於機場、碼頭倉庫查核取樣。

6) 已取得驗證登錄，而輸入時為未完成品。

7) 已取得驗證登錄，而輸入時為全拆散或半拆散之商品。

8) 其他經標準檢驗局認有先行放行之必要。

3. 依前項第二款申請先行放行者，同一報驗義務人之同種類商品，以
核准一次為限。但情況特殊經標準檢驗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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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規定-商品先行放行辦法(3/3)

4. 第6條：報驗義務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向檢驗機關（構）
申請先行放行，檢驗機關（構）應派員赴港埠查驗確認符合第三條第一
項或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先行放行之事由；屬第三條第二項但書或第四條
第二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者，報驗義務人應另檢附標準檢驗局核准函。

5. 第7條：

1) 先行放行申請案經審查符合者，得發給輸入先行放行通知書；不符合者，應通知
申請人。

2) 前項輸入先行放行通知書，檢驗機關（構）得先以電子資料方式通知財政部關務
署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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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規定-一般室內照明燈具商品(1/1)

1. 具有單一螺旋型燈座（無燈罩）及支撐、固定光源所需零件之燈具商品，
屬應施檢驗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商品範圍 (依據113年4月10日經標檢政
字第11330004310號解釋令)。

2. 提醒業者該類商品目前已逾回收或改正緩衝期（113年12月31日），市
面若有未回收或改正之商品持續陳列或銷售，未符合檢驗規定之該類商
品輸入或運出廠場者，將依違反商品檢驗法第6條規定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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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規定-一般家用電器商品(1/2)

1.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一般家用電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電捕昆蟲器
等七項)，並自即日生效。(依據114年4月24日經標檢政字第
11430006390號公告)。

2. 近年來充電式設備燃燒事件頻傳，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及使用安全，擴
大檢驗範圍之充電式商品（7項），自115年7月1日實施進口及國內產
製商品檢驗。

3. 新列檢之範圍：

1) 充電式電捕昆蟲器（包含捕蚊拍）

2) 充電式個人用電保暖器具

3) 充電式電毯

4) 充電式電熱褥

5) 充電式磨咖啡豆機

6) 充電式電動刮鬍刀

7) 充電式電剪髮器18



檢驗規定-一般家用電器商品(2/2)

4. 緩衝期及現有證書處理方式：

1) 新列檢商品

a. 115年6月30日以前國外輸入進口或國內產製出廠者尚無需強制檢驗。

b. 實施日期前符合檢驗規定，並取得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證書者，可先標示商品
檢驗標識，證書有效期限為115年7月1日至118年6月30日。

c. 115年7月1日實施日起

a) 檢驗方式為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

b) 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者，商品應先申請型式認可，取得型式認可證書，並
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報請檢驗。

c) 採驗證登錄者，經本局審查符合者將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2) 原列檢之商品（已取得證書）

a. 得使用至現有證書有效期限止。

b. 115年7月1日具有鋰系電池者辦理延展或新申請時，除原檢驗規定文件外，另
應提供電池指定資料；其餘商品則得依原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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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規定-玩具商品檢驗作業規定修正(1/3)

1. 自114年8月1日開始實施

1) 監視查驗之查驗方式第3目:抽中批如經檢驗不合格者，同一報驗義務人嗣後報驗之商
品，須經連續二十批實施逐批查驗皆符合規定後，後續抽批規定同第二目。

2) 監視查驗之查驗方式第4目:抽中批之取樣比率，報驗一項者，為必抽取項次；報驗二
項至一百項以下者，每五項隨機抽取二項，最少應取樣二項，最多十項；超過一百項
次者，超過部分每十項增加抽取一項。

3) 監視查驗之查驗方式第8目第2點:檢驗不合格之商品，擬採改善使其符合檢驗規定後
重新報驗者，報驗義務人應檢附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進口報單(國內產製免附)、
更換零件項次確效證明及未抽中項次符合前點涉及重點檢驗項目確效證明之不合格改
善計畫，填具重新報驗申請書，併同未抽中項次商品向本局申請重新報驗；不合格項
次採部分銷毀、退運，其同批未抽中項次商品擬辦理重新報驗者，報驗義務人應檢附
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及進口報單(國內產製免附)、未抽中項次符合前點涉及重點檢
驗項目之不合格改善計畫，填具重新報驗申請書，向本局申請重新報驗。經本局同意
後，報驗義務人應備齊重新報驗核准函、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及商品監督改善/銷
毀紀錄，逕向原檢驗機關辦理重新報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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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規定-造型筆擦改列入「筆擦」商品應施檢
驗範圍(2/3)

1. 依據114年8月5日經標檢證字第11430011741號解釋令

1) 檢驗方式仍維持監視查驗或驗證登錄(模式2+3)雙軌併行。

2) 監視查驗:114年12月31日前，得以玩具或筆擦品項報驗；115年1月1日
後，應以筆擦品項報驗。

3) 驗證登錄：

a. 新申請:即日起，得以筆擦品項提出申請。

b. 已取得玩具驗證登錄:到期前申請換發筆擦驗證登錄；若未換發，有
效期間仍符合玩具範圍，到期不予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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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規定-兒童用高腳椅商品檢驗作業規定修正(3/3)

1. 自114年8月1日開始實施。

1) 監視查驗之查驗方式第4目:抽中批之兒童用高腳椅商品，以同一報驗申請書若報驗
三項次以下者，每項次隨機抽取一座，超過三項次者，超過部分每三項次增加取樣
二項次，最多增加取樣十項次，必要時得增加查驗項次。

2) 監視查驗之查驗方式第7目第2點:檢驗不合格之商品，擬採改善使其符合檢驗規定後
重新報驗者，報驗義務人應檢附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進口報單(國內產製免附)、
更換零件項次確效證明及未抽中項次符合前點第一款(不含外觀)確效證明之不合格
改善計畫，填具重新報驗申請書，併同未抽中項次商品向本局申請重新報驗；不合
格項次採部分銷毀、退運，其同批未抽中項次商品擬辦理重新報驗者，報驗義務人
應檢附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及進口報單(國內產製免附)、未抽中項次符合前點第
一款(不含外觀)確效證明之不合格改善計畫，填具重新報驗申請書，向本局申請重
新報驗。經本局同意後，報驗義務人應備齊重新報驗核准函、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
書及商品監督改善/銷毀紀錄，逕向原檢驗機關辦理重新報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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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令宣導(1/6)

1. 訂定「儲能電力轉換系統之資安檢測技術規範」-114.9.16

2. 預告「應施檢驗電動手工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114.9.10

3. 修正「汽車用輕合金盤型輪圈型式認可作業要點」-114.09.02

4. 預告「應施檢驗道路車輛動力用二次鋰電池組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草
案-114.08.26

5. 預告「應施檢驗木製板材類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114.08.25

6. 造型玩具具擦除書寫筆跡用途者，依商品本質功能列屬本局依「商品檢
驗法」第3條公告之應施檢驗筆擦商品，自115年1月1日起，應符合應
施檢驗筆擦商品檢驗規定後始得輸入或運出廠場-114.08.18

7. 預告「應施檢驗太陽光電變流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草案-114.08.15

8. 預告「應施檢驗拼接式軟質發泡地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草案及預告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114.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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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令宣導(2/6)

9. 預告「應施檢驗二次鋰儲能單電池組／電池（模）組／電池系統商品之相
關檢驗規定」草案-114.08.06

10.修正「應施檢驗外裝壁磚商品檢驗作業規定」-114.08.01

11.預告「太陽光電變流器及監視單元資安檢測技術規範」草案-114.07.31

12.修正「兒童自行車商品檢驗作業規定」-114.07.29

13.預告「應施檢驗電力轉換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114.07.21

14.修正「應施檢驗外裝壁磚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114.07.18

15.修正「兒童用高腳椅商品檢驗作業規定」-114.07.016

16.修正「玩具商品檢驗作業規定」-114.07.16

17.修正「筆擦商品檢驗作業規定」-114.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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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令宣導(3/6)

18.預告「應施檢驗放置型鋰儲能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
114.07.16

19.核釋本局應施檢驗水龍頭商品檢驗規定中「飲水用途」之定義-114.07.09

20.修正「兒童雨衣商品檢驗作業規定」-114.07.08

21.預告「儲能電力轉換系統之資安檢測技術規範」草案-114.07.04

22.修正「再生能源憑證申請及管理作業程序」-114.06.25

23.修正「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114.06.18

24.訂定「再生能源憑證發電設備查驗機構認可作業要點」-114.06.04

25.修正「石油製品檢驗作業程序」第5點、第6點、第10點規定及第4點附表
1-114.05.14

26.修正「應施檢驗石油製品之相關檢驗規定」-114.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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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令宣導(4/6)

27.預告「應施檢驗外裝壁磚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114.04.28

28.修正「應施檢驗遙控無人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等84項規定-114.04.24

29.修正「應施檢驗一般家用電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114.04.24

30.預告「應施檢驗石油製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114.04.07

31.修正「離岸風力發電案場專案驗證審查示範輔導作業要點」部分規定及第
5點附件3，名稱並修正為「離岸風力發電案場專案驗證審查作業要點」-
114.03.31

32.修正「台灣高效能太陽光電模組技術規範」-114.03.31

33.修正「應施檢驗輪胎商品檢驗作業規定」-11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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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令宣導(5/6)

35.修正「5G智慧杆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相關規定」，訂定「5G智慧杆掛
載設備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相關規定」-114.02.20

36.修正「嬰幼兒學步車商品檢驗作業規定」-114.01.17

37.預告「應施檢驗遙控無人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等84項規定修正草
案-113.12.30

38.訂定「應施檢驗電動車充電設備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113.12.25

39.修正「應施檢驗建築用防火門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113.12.24

40.修正「手推嬰幼兒車商品檢驗作業規定」-113.12.24

41.訂定「應施檢驗電力轉換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113.12.20

42.訂定「應施檢驗放置型鋰儲能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11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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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令宣導(6/6)

43.預告「應施檢驗一般家用電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
113.12.12

44.修正「應施檢驗汽車用輪胎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113.12.09

45.修正「5G智慧杆系統技術規範」11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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